
訓輔委員會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FM-DGC-22 

發出日期：2024/9/1 學生遲到解釋通知書 頁1 

 
 凡學生遲到【凡於上午八時十五分後(Day 1 則於八時三十分後)，或下午上課鐘響起】，均
須於事後由家長填妥此通知書，三個工作天內交回校務處，以便核實記錄。學生若遲到而未能

交回通知書，將作逾期辦理記警告一次，經警告後再犯者則記缺點一次。 
 
 
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班別：    班號： （   ） 
 
遲到日期： 二零二  年  月  日 *上午/下午(*請刪去不適用者) 

 
理由（請詳細說明）：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家長簽署：        
 

家長姓名:        
二零二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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